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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387号
张志青：本院受理原告张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立即归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承担
本案的诉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
通独任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10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0040号

浙江红豆杉林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柯成颉与被告浙江红豆杉林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林业
承包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106民初10040号]，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2623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870号

吴圣强:本院受理原告陈彬彬诉被告吴圣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程序
转换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
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5月23
日上午9时00分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你若未到
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994号

杭州德瑞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恒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德瑞科技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期、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本案于2022年4月14日9时整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
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未到的，将依法缺
席审判。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428号

刘桐：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快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
被告刘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因采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本
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已付租金及押金34000元（2021年
4月上旬至2021年7月31日，共3月余）；2.判令被告支
付原告已付中介费4500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中途
搬家费3937元；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8000元；
5.本案所有诉讼费、律师费等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
5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3998号

张丽萍：本院受理原告张永平诉被告张丽萍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22
民初399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7民初4285号

许雪萍：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淳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姜家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27民初4285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许雪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返还原告浙江淳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姜家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4285.98元、利息199.14元
（利息暂算至2021年8月15日止，此后的利息以未归还
本金为基数按双方合同约定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已
减半收取），由被告许雪萍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7民初4310号

方远梦：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北小微
企业专营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27
民初43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方远梦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城北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19695.61元、利息6426.15元（利息暂算至2021年6
月15日止，此后利息以未返还本金为基数按日利率万
分之五计算）。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将发
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4号

丁小忠：本院受理原告李海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举证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
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小
转普）等。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本院慈
城法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9时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慈城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403号

曹万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中心与被告曹万飞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5民初4403号民
事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31日下午14
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48号

张林香：本院受理原告高瑞英与被告张林香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
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审判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证据材料等诉讼材料。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被告
立即归还原告借款33400元（利息自2021年8月2日
起至宾馆实际履行日止按LPR计算）；二、本案的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4月14日8时45分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
否则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060号

杨兴旺：本院受理原告梁宏杰与被告杨兴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205民初406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368号

浙江铂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913301033282529147）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玉君
诉被告浙江铂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
年05月11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694号

蔡锦访（公民身份号码3303261967****263X）：
原告陈小飞与被告蔡锦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经
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独
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转普裁定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归还原告借款25000元；2、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04月26日14
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5525号

刘青丽：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东灵水暖空调配件有限
公司与被告成都宇鸿暖通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王勇、刘
青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2民初1552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姜山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5700号

宋子忠：本院已受理原告霍丽丽与被告宋子忠非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570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09号

郑猛凯：本院受理原告刘传洪与被告郑猛凯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本案答辩期限与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各15日内，由审判员陈奕独任审理，
并定于2022年5月5日14时在本院福明法庭（鄞州区徐
戎路126号原江东法院）江东第七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8304号

宁波市江东房产联合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上海房地
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区房屋管理中心,宁
波市鄞州区房屋拆迁服务中心：本院受理原告乐雅章、
乐守章、乐秀华、乐秀菊与被告宁波市江东房产联合开
发经营有限公司,上海房地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宁
波市鄞州区房屋管理中心,宁波市鄞州区房屋拆迁服
务中心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212民初83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结算
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7091号

舒悦（公民身份号码：5101231982****0320）：本
院受理原告曾剑飞诉被告舒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06民初7091号民事判决书等。判决如下：被告舒悦
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曾剑
飞借款33100元，并支付以33100元为基数自2021年
11月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本案受理费636元，由被告舒悦
负担；公告费300元（原告曾剑飞已缴纳），由被告舒悦负

担，被告于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994号

宁波市昌祥建材有限公司、李为起：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市镇海亚宝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昌祥建
材有限公司、李为起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原告宁波市
镇海亚宝贸易有限公司诉请要求：1.判令被告一支付
原告货款216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所欠款项
216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0%计算自起诉之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判令被告二对第一项诉
讼请求中被告一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
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
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
本案依法由审判员王磊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2年
5月6日9时在本院骆驼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4号

刘东：本院受理的原告慈溪市胜山肖璐布行与被告
刘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原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当事人须知、举证
通知书及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人
民法院逍林人民法庭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
年4月13日14时在本院逍林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2294号

慈溪市军昊贸易有限公司、承德世纪兴宇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北京百福荣兴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太格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沧州渤海新区城滨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沧州市十全十美商贸有限公司、山西智泽鑫科技有限公
司、山西博汇雅康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山西利
金辉科贸有限公司、张禄、刘兴元: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
亚农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慈溪市军昊贸易有限公司、承
德世纪兴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百福荣兴商贸有限
公司、北京太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沧州渤海新区城滨
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沧州市十全十美商贸有限公司、山
西智泽鑫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博汇雅康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山西利金辉科贸有限公司、张禄、刘兴元票
据追索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
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
跟踪卡、自动履行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
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4月12日上午9时在
慈溪市人民法机关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
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839号

杨伯书:本院受理原告浩南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诉被告杨伯书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1083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209号

宁波浙欧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溪汇鑫电
器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浙欧电器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
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庭审网络直播告知书、自动履行告
知书、程序转换裁定书等法律文书和开庭传票。原告诉
请：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61000元；二、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三十日内。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潘国
锋独任审理，由代书记员周梦雪担任本案书记员，定于
2022年4月27日8时30分在本院观城人民法庭第一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希你准时到庭参加诉讼，若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051号

杨孟元：本院已受理原告沈华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10051号民事判
决书、自动履行告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缴
费通知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归还原告沈
华根借款200000元，并支付自2021年9月17日起至款
项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尚未归还的借款金额为基数、按
年利率3.85%计算的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4300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4950元，由你负担，其中案件受理费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因公告费原告已预
缴，故你应负担的公告费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直接交
付原告。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周巷人民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63号

郑德明：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东栗贸易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方送达，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审理传票、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

政监督卡、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庭审网络直播规定
告知书、诚信诉讼承诺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请：
一、判决你方支付货款17476元并支付自2020年6月
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以17476元为基数按照年
利率15.4%计算的利息；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你方承
担。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29日10时0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杭州湾新区新区法庭第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537号

程神龙：本院已受理原告陶辉豹诉你合伙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282民初537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廉
政监督卡、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
起诉要求你即时支付原告人民币78000元，并自起诉
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78000元为基数，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利息，并由你承担本案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29
日上午9时在本院浒山法庭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32号

孙东、黄鹂：本院受理的原告慈溪金邦快递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孙东、黄鹂快递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俩送达相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
俩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证
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庭审直
播告知、民商事诉讼须知、不履行生效裁判的法律后
果警告书、自动履行通知书等诉讼文书。原告慈溪金
邦快递服务有限公司诉请：1.判令被告孙东立即支付
原告慈溪金邦快递服务有限公司快递服务费
1859119元，并支付自2021年11月15日始至款项实
际清偿日止以1859119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的
逾期利息；2.判令被告孙东赔偿原告慈溪金邦快递服
务有限公司因本次诉讼产生的律师代理费60000元；
3.判令被告孙东承担本案诉讼费；4.判令被告黄鹂对
被告孙东应承担的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的给
付义务负连带责任。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15日9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
浒山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希你俩准时到庭参
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220号

余姚市佳铭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溪汇鑫
电器有限公司与被告余姚市佳铭电器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庭审网络直播告知书、自动履
行告知书、程序转换裁定书等法律文书和开庭传票。原
告诉请：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54087元；二、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三十日内。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潘
国锋独任审理，由代书记员周梦雪担任本案书记员，定
于2022年4月27日9时30在本院观城人民法庭第一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希你准时到庭参加诉讼，若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1101号

冯绍南: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白沙路鑫达服装辅料
经营部诉被告冯绍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11101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被告冯绍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支付原告慈溪市白沙路鑫达服装辅料经营部货款6000
元。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冯绍南负担，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冯绍南
负担，因原告已预交，故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
直接支付原告公告费65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
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24号

刘景宇、沈浓浓: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金北物业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与你们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商事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庭审网络直播规定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逾期未答辩、举
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4月27日
上午9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202号

广东小天鹅家电科技有限公司、宁波馨晨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无锡小天鹅电器有限公司与
被告广东小天鹅家电科技有限公司、宁波馨晨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书（通知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
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
2022年4月12日下午14时15分在慈溪市人民法
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将依法缺席
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8457号之一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500150660397M）：原告卢军儿诉被告顺丰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原告已申请撤
诉，本院裁定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81民初845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
告卢军儿撤回对被告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本案案件受理费284元，由原告卢军儿负担。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5号

贾二凤（4331301980****8714）：原告中国平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公司与被告贾二凤保险
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
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
保险金损失79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4月11日9:00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5031号

吴爱金、黄日伟:原告温州文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
被告吴爱金、黄日伟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531号

浙江天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朱晓林
诉被告黄万峰、崔远远、浙江天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科慧网络有限公司、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因被告浙江天街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在桐乡
市人民法院乌镇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807号

祝鑫武:本院受理的原告邬家骏与被告祝鑫武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
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4700元并支付利息（以24700元
为基数，以起诉时1年期LPR即年利率3.85%，自起诉
之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2.被告负担本案
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5日上午10
点30分在本院第10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3686号

戴杰：本院受理的原告石姣姣与被告戴杰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预缴上诉
费用通知书等。判决如下：一、准许原告石姣姣与被告
戴杰离婚；二、婚生子戴懿轩跟随原告共同生活，由被告
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每月负担婚生子抚养费800元直
至婚生子18周岁止，教育费、医疗费凭发票各半承担。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
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用860元，由原告石姣姣负
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8192号

孙俊:本院受理原告何佩珠为与被告义乌龙涛国际
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孙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21)浙0782民
初1819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
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3破6号

2021年3月8日，本院裁定受理对东阳月亮船影视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查明，债务人东阳
月亮船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已经不
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
院于2022年1月28日裁定宣告东阳月亮船影视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东阳月亮船影视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破产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